
浙江省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实施办法
（2017 年 11 月修订）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简称 NOI)是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面向全

国青少年的信息学竞赛和普及活动，旨在向那些在中学阶段

学习的青少年普及计算机科学知识；给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

课程提供动力和新的思路；给那些有才华的学生提供相互交

流和学习的机会；通过竞赛和相关的活动培养和选拔优秀的

计算机人才。

竞赛的目的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推动普及。本竞赛及其

相关活动遵循开放性原则，任何有条件和有兴趣的初高中学

生或其他中等专业学校的青少年都可以在业余时间自愿参

加。本活动不和现行的学校教学相冲突，是课外性质的因材

施教活动。

浙江赛区 NOI 系列活动包括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

省队选拔赛及围绕竞赛开展的相关活动。省主办单位为浙江省

科学技术协会、浙江省教育厅。主办单位设立竞赛委员会，竞

赛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各市科协、教育

部门负责当地竞赛事宜。为组织好这项活动，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联赛

（一）参赛对象：凡初、高中阶段的学生和同等年龄段中

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均可以自愿报名参加。



（二）竞赛组别：竞赛分两个组别：普及组和提高组。初

中学生可选择任一组参赛，高中学生只能参加提高组。比赛分

别进行两轮：初赛和复赛。

（三）大纲与命题：联赛大纲由全国主办单位制订并颁布。

赛题及技术要求由全国主办单位确定。

（四）组织形式：由全国主办单位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统一评分标准、统一竞赛时间。

（五）竞赛形式和时间：

1.初赛：笔试，主要测试选手有关计算机方面的基本知识

（竞赛时禁止使用计算器）。一般为每年十月份的第三个周六

下午 2:30-4:30 在各赛区进行。

2.复赛：上机编程，主要测试选手算法设计编程能力。竞

赛时间及赛程根据全国主办单位当年规定执行。

（六）报名及参赛：报名工作由各市组织单位负责实施，

有意参赛的学生到各市指定的地点报名，经确认后参加。报名

截止日期：当年的 9 月 16 日。

1.初赛：

报名参赛的选手填写报名表，报名时每名选手只能填写一

名辅导老师。各市于当年的 9 月 18 日前用电子邮件或信函的方

式将《NOIP 报名表》、《NOIP 试卷数量申请表》、《试卷分装

表》上报省竞赛委员会办公室。于初赛前 12 天，上报《试场分

配表》。逾期根据全国主办单位有关规定，视为无效报名。



2.复赛：

具备参加复赛资格的人员：

a.从各市上报的初赛选手中，经复审、划线确定。如某市

无选手上线，则该市第一名同学参加复赛。如第一名中有同分，

则由市组织单位制定规则确定推荐一名选手。

b.奖励名额（参见第 15 条）。

推荐条件和原则：必须推荐确有实力、年级为高二（含）

以下的选手。同等情况下，女选手和往年参加过信息学联赛并

获奖的选手优先；

所有推荐和奖励的选手，必须已参加初赛。

（七）试卷管理：初赛和复赛的试卷由全国主办单位提供，

并按其规定印制及管理。

（八）考点设置：

考点应设置在符合竞赛条件、交通便利和选手相对集中的

地方。

初赛：初赛考点由市组织单位选定并报竞赛委员会办公室

备案。每市可设置若干个考点（考点指进行竞赛的建筑，如学

校、少年宫等），每个考点可以设置若干个考场（考场是竞赛

的场所，如教室、机房等）。

复赛：由各市提出申请，经省竞赛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全国

主办单位有关要求考察后确定。



（九）考务工作：由各市负责人组织实施当地的考务工作，

具体要求按照中国科协颁布的《全国五项学科竞赛条例》的规

定执行：

1.各市负责人负责组织考场、任命考点负责人和考场监考

人、监督竞赛等考务工作。每个考点设有负责人1人，每个考场

设有主监考人 1 人、副监考人 1 人。

2.主监考人于考前10分钟拆开试卷袋。

3.初赛：笔试结束后，由监考人收集答卷纸并当场装订、密

封（选手可带走试题）。装订时不得露出密封线内的内容。由

考点负责人在试场情况表上签名备查。各市赛区于赛后两天内

根据全国评分标准统一组织阅卷，阅卷结束后立即将所有参赛

选手答卷纸和选手成绩排名表上报省竞赛委员会办公室。由省

竞赛委员会组织复核后发布最终成绩。

4.复赛及评测：每个选手应按要求建立文件夹并保存源文

件。选手按照《NOIP 答卷提交要求》提交答卷。复赛结束后，

监考人立即收取所有参赛选手的程序并交本赛区特派员，由特

派员根据全国主办单位有关规定报全国参加统一评测。所有的

选手程序刻录成光盘备份保存，并将同样内容的备份交给全国

主办单位派出的巡视员。

（十）成绩公布：由全国主办单位按规定程序公布选手成

绩。

（十一）评奖：根据全国主办单位有关规定进行评奖。



（十二）结果公布：提高组一等奖名单，由全国主办单位

审核，并报中国科协批准确认。提高组二等奖、普及组一、二

等奖由省竞赛委员会根据全国规定的分数线和比例确定。其他

奖项由省竞赛委员会确定。所有获奖名单由省主办单位发文公

布。

（十三）证书发放：由省主办单位制作颁发各级获奖证书。

选手同时可向全国主办单位申请相应证书。

（十四）费用：参赛费用由全国主办单位核定，在每年相

关通知中公布。

（十五）奖励和表彰：

1.对参赛成绩优异的学校颁发优秀参赛学校奖。认定标准：

每一学校获一等奖选手按 5 分/人计，二等奖按 3 分/人计，三

等奖按 1 分/人计（提高组和普及组选手合并计算；同所学校不

同校区合并计算），计算出各校总分，根据当年总分排名和历

年总分递增情况，每组评选若干所学校作为当年联赛优秀参赛

学校。

2.对辅导成绩优异的教师颁发优秀辅导教师奖（每校限一

名）。

认定标准：

a.辅导的学生当年联赛中至少有三名获一等奖;

b.最近三年中累计至少有三名学生获一等奖,且最近三年

未评过奖的辅导教师；



3.上年度优秀参赛学校每校可获得一名复赛奖励名额。

4.学校承办集训选拔每次可获得两名复赛奖励名额。

复赛承办市可获得六名复赛奖励名额。如复赛由不同学校

承担，可按试场比例分配。在现有活动规模的基础上，奖

励名额可根据当年参加人数按比例进行适当浮动。

5.颁奖：有条件的学校可向竞赛委员会办公室申请举办联

赛颁奖会，经考察后确定。在颁奖会上对获奖选手、优秀辅导

教师、优秀参赛学校及活动组织过程中业绩突出的相关单位和

人员进行表彰。

6.相关单位和人员如有违规行为并经省竞赛委员会认

定，取消奖励和表彰资格。

（十六）监督和处罚：复赛期间，全国主办单位向各省赛

区派出巡视员，对竞赛过程进行监督。对竞赛过程中违反规定

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措施见 NOI 条例。

二．省队选拔：

（一）参加对象：

1.由提高组学校选派。每校的选派名额不超过该校在

上一年度联赛中获一等奖及上一年度进入省队的人数。

2.各市组织单位推荐。各市可推荐不超过四名选手。

3.以上人员必须是已参加上一年度联赛（复赛）且现

为高二（含）以下年级学生。



4.普及组优秀选手可参加集训，但不作为选拔对象，

具体名额在首轮选拔通知中公布。

（二）选拔办法：

1.选拔赛分两轮进行。第一轮在每年三月第三周进行，

第二轮每年五月第三周进行。遇特殊情况可适当调整。

2.每轮选拔赛设三道题目，比赛时间为 5小时。除试

题中特别说明的外，技术要求按照全国竞赛标准执行。

3.各次比赛成绩计算方法：联赛复赛分数的 30%，第一

轮选拔赛分数的 30%，第二轮选拔赛分数的 40%。三项成绩

相加计算总分。

4.根据省队队员名额，按总分从高到低选取组队（至

少包含一名女生），同一所学校的队员数不超过全省总名

额（A类+B类）的三分之一（四舍五入，得分最高且入选

省队的女选手不占比例）。

5.如选取至最后一个名额遇总分相同时，按照上一年

度 NOIP 提高组复赛成绩选择；如分数仍相同，高年级选手

有较高的优先权；如选手年级仍相同，则按第一轮选拔赛

成绩、第二轮选拔赛成绩次序继续比较，全部相同者将根

据加试成绩选择。

6.省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将在全国比赛前一个月对省队

队员进行确认，未获得有效确认的选手将被取消省队队员

资格。省竞赛委员会将根据选拔总分另行选择队员参赛。



三．投诉、申诉的受理和处理：

1．有关联赛的申诉：报全国复测的选手，按全国主办单

位有关规定办理。省竞赛委员会负责汇总上报、传达申诉结果；

其他选手的申诉事宜由省竞赛委员会办理，申诉办法见下条。

2．对选拔赛成绩的申诉：竞赛结束后，成绩将在浙江省

青 少 年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平 台

（http://zhejiang.xiaoxiaotong.org）进行为期一周的公

示，公示期间接受选手的申诉。申诉时必须填写有关申诉表，

说明申诉理由后进行。省竞赛委员会办公室收到申诉并确认有

效后进行受理。受理后，省竞赛委员会将聘请专家组进行处理，

必要时可向 NOI 科学委员会请求协助。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将处

理后给予答复。

3．对市组织单位或其工作人员违规行为的投诉：投诉应

以书面形式逐级进行。任何与竞赛有关的个人与单位都有权向

省竞赛委员会进行投诉。投诉必须具有事实依据，表达清晰，

签署实名并留下有效联系方式，向当地竞赛委员会委员递交。

由委员签署意见后递交至省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如投诉对象为

当地竞赛委员会委员或相关单位，可直接向省竞赛委员会办公

室投诉。竞赛委员会办公室确认投诉有效后，将处理并予以答

复。如不认同省竞赛委员会的答复，可向省中学生学科竞赛组

委会继续投诉。

对有以下情形的投诉，省竞赛委员会不予受理：



（1）缺乏事实依据，仅凭道听途说或猜测的；

（2）捏造事实，对工作人员恶意攻击的；

（3）未签署真实姓名或联系方式无效的；

（4）同一问题已经处理且已给出答复，再次投诉且无

新的证据内容的；

（5）口头投诉；

对恶意投诉影响对方正常工作的当事人或单位，经竞

赛委员会认定，取消其获奖励和受表彰资格，并予以通报。

四．其他事项

1.本办法根据《全国五项学科竞赛条例》、《全国青少

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制定，本办法与

上述条例中如有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两条例中规定为

准。

2.如上述两条例有修改，则本办法同步修改。

3.本办法由浙江省青少年信息学竞赛委员会负责解释。

4.本办法自 2009 年 9 月起实施。2017 年 11 月修订。


	1.本办法根据《全国五项学科竞赛条例》、《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制定，本办法
	2.如上述两条例有修改，则本办法同步修改。
	    3.本办法由浙江省青少年信息学竞赛委员会负责解释。

